
1 

 

中共大连市委高校工委 
 

关于开展校园网贷风险防范专项 

教育和加强安全管理的通知 

各高校： 

近年来，校园贷在高校业务飞速拓展，但一些不良网络

借贷平台采取虚假宣传的方式和降低贷款门槛、隐瞒实际资

费标准等手段，诱导大学生过度消费，致使个别大学生陷入

“高利贷”陷阱；有的校园贷公司做擦边生意，搞“变种”

项目，校园内出现了“捆绑式贷款”、“集资式贷款”、“假借

式贷款”、“转移式借贷”，贷款公司或关联机构打着“免费

培训”、“业绩增长”、“赠送福利”、“合作创业”、“提成兑现”

等各种幌子和优厚条件引诱在读大学生直接贷款，或者骗取

大学生信息和家人信息贷款，形成了很多不良校园贷款，致

使大学生或家人被逼还贷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、信用损失。

近期,校园贷乱象频发，高校发生了“裸贷”、“被贷款”

和大学生因还不上贷款自杀、跑路、退学、休学等问题，各

地媒体均有报道。今年以来，大连高校也发生了多起涉及不

良贷款引发的大学生信用危机事件：400 余名大学生陷入“久

英才培训公司”捆绑校园贷违约困境，10 余名大学生被拉入

“完美直销公司”造成还贷困难，多名大学生因贷款、或被

人借用信息贷款、或做贷款担保人被贷款公司胁迫控制催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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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校园安全稳定和大学生

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反映出大学生信用意识、安全意识、防骗

意识不强和财商素养欠缺的问题，也对高校安全教育、安全

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、中国银监会

办公厅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

作的通知》（教思政厅函【2016】15 号）和教育部办公厅印

发的《关于开展校园网贷风险防范集中专项教育工作的通知》

精神，请各高校结合学校实际，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安全

管理工作。 

一、教育内容 

1.大学生信用教育：配合有关部门实行征信制度，广泛

开展诚信教育，教导大学生珍惜个人信用，培养大学生的契

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。运用多种形式在全体大学生中开展专

题活动，教育大学生在信贷、考试、旅游、参观、消费、购

物、乘坐交通工具时，不违约，守诚信，遵规矩，不产生信

用污点，增加将来个人立足社会的实力。 

2.大学生信息（信用）保护教育。与征信教育一起，教

育大学生妥善保护好个人及家人的信息，正确使用身份证和

身份证复印件，正确处理带有个人信息的凭证、票据、包装

等。不随意填写与泄露个人及家人信息，自觉做到“六不”，

即：不外借个人信息和家人信息，不做贷款担保和中介，不

轻信他人合作做生意创业而贷款、共筹、理财等，不参加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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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外来历不明的各种噱头的培训活动，不随意在网络平台和

实体平台填写个人及家人信息，不轻易填写别人推荐的机构

用表格。如不慎进入不良组织的圈套，发生个人及同学信息

泄露情况，请及时理智退出，并向校方报告。 

3.大学生财商教育。有条件的高校可将金融信贷知识纳

入课程体系和通识教育，开设金融学、基础经济学、网络金

融安全学等相关公共基础课或选修课，提高大学生的财商素

养和理财能力、金融风险甄别能力。 

4.大学生消费观教育。培养学生勤俭意识，及时发现并

纠正学生超前消费、过度消费和从众消费等错误观念，引导

大学生合理、理性、科学、适度消费，防范校园畸形消费。 

5.防骗安全教育：持续开展网贷风险提示，加大防金融

诈骗、电信诈骗、网贷诈骗、非法集资等知识的普及力度，

加强案例教育，提高大学生的防骗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。教

育大学生对于推销的网贷产品，切勿盲目信任，尤其警惕熟

人推销，增强学生对不良网贷业务甄别、抵制能力，保护自

身合法权益。 

二、安全管理措施 

1.做好大学生个人信息保护工作。采取多种手段，做好

校园网络信息安全工作，加强各级学生数据库技术保护，审

慎张贴和公布含有大学生个人信息的贴子、公示、通知等，

保证大学生个人信息不泄露、不被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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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做好大学生个人信息及传播监测与控制工作。密切关

注网络借贷业务在校园内的拓展情况，加强对大学生参与网

络借贷、创业、互联网消费和不良消费行为的监测，辅导员

要及时掌握异常消费和已经贷款大学生情况，了解款项的实

际用途和大学生节假日的去向；加强对日常校园各种媒体公

共平台上大学生信息的传播登载的监测，及时制止信息泄露

的行为；加强对校园内针对大学生进行的信息调查、表格填

写、有奖填单、数据测评等的监控，做到及时制止和驱离。 

3.做好经济困难学生精准帮扶工作。加强资助宣传，拓

展资助渠道，切实提高奖助学金及相关贷款政策宣传的广泛

性和有效性，使那些需要资助，特别是在学费、生活费等方

面有保障性需求的学生，都能够明了政策、清楚办理流程。 

4.加强校园综合管理。控制外来人员进入校园和大学生

宿舍，做到“五个禁止”，即：禁止未经批准的各种形式征

集大学生和其家人信息的活动，禁止在校园内进行“拉人头

式”宣讲会、推介会和未经审核批准要求大学生参加的免费

培训、合作项目，禁止高校教职员工和大学生宣传、推荐、

代理网贷业务，禁止在校园内张贴、散发贷款广告、宣传单

的行为，禁止校内和校外人员在师生中发展传销直销人员。 

 

中共大连市委高校工委组织统战处  

2016 年 10 月 12 日 


